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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與自然的關係始終是人類社會關注的問題。道教的自然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

共生，人與自然和諧的法則就是“天人合一”與“道法自然”。“人法地，地法

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是道教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準則，它反映了道教“天人

合一”的和諧理念，“道法自然”的和諧原則。  
 
一、道教對理想仙境的追求  
 
道教對於理想仙境的追求，實際上是對於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的一種嚮往，也是達

到人與自然和諧的一種借助力。這種追求，一方面表現在對神仙洞府的描述；另

一方面也體現在道教的神仙信仰之中和對自然的態度上。  
 
道教對理想仙境的追求，首先表現在對神仙洞府的描述。早在《山海經》中就有

萬神共住的昆侖山，山上有西王母和黃帝等神仙居住。山中有各種神獸，有不死

樹和掌管不死藥的仙人，還有壯如蜂、大如鴛鴦的鳥，有無核仙果和吃了不疲勞

的草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中描述的仙人為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

雪，綽約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雲氣，禦飛龍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

此外，還有大量的典籍中描述了道教的神仙洞府，如《史記·封禪書》載：海上

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列子《沖虛真經》載：海上有五神山，一叫

岱輿，二叫員嶠，三叫方壺，四叫瀛洲，五叫蓬萊。東漢時道教正式形成以後，

又逐步形成了以“三十六洞天”、“七十二福地”為主的人間仙境，成為道教徒

修道和舉行宗教活動的神聖殿堂。道教所描述的這些仙境和洞天福地，皆為道教

神仙居住之所，同時亦為自然環境保護最好的地方，也是自然世界最為和諧的福

地。  
 
道教對理想仙境的追求，還反映在神仙信仰之中。道教的根本信仰是“道”，道

生天生地化生萬物，是宇宙的本原。老子也是道的化身，《聖母碑》說：“老子

者，道也”。所謂“聚則成形，散則為氣。老子一氣化三清”。道教認為：天下

萬物皆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；天下萬物從“無”到“有”的化生過程是：“道生一，

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”。天有三十六天，地有三十六地，天地之間五嶽四

瀆、十洲三島、洞天福地等，皆有神仙聖真主理。道化生宇宙天地萬物，神仙也

是道氣所化。所以，人對神仙信仰的背後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。在人與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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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中，道教主張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萬物之中，人為最

靈，能夠認識掌握自然之道，所謂“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，因而制之”①，輔

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，遵循自然規律而不妄為。因此，道教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、

平衡，表現在神仙信仰中就是對自然神靈的敬畏和崇拜，進而對自然萬物的關愛

和保護。  
 
道教對理想仙境的追求，還體現在對自然的態度上。道教所追求的理想仙境，實

際上就是人們所嚮往的一種“順應自然”、“無為而治”的逍遙境界。道教認

為，自然界萬事萬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規律性，無不遵從一定的自

然法則，所謂“天地之性，萬物各自有宜。當任其所長，所能為，所不能為者，

而不可強也”②。《莊子》認為，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禽獸、樹木都有其內在的

本性和規律，“天地固有常矣，日月固有明矣，星辰固有列矣，禽獸固有群矣，

樹木固有立矣”。如果沒有認識自然規律而輕舉妄動，就會導致災難；如果不順

應自然之道，刻意作為，“以人滅天”，則會“亂天之經，逆物之情”，必然會

造成“雲氣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黃而落，日月之光蓋以荒”，以及“災及草木，

禍及昆蟲”的災難性後果和生態危機。相反，如果能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宇宙的運

動規律，不僅可以“凡事無大無小，皆守道而行，故無凶”，而且可以“天人合

發，萬變定基”，從而達到人與環境和諧共處的境界。  
 
 
二、道法自然的和諧原則  
 
道法自然，意為純任自然，不逆自然而行。《道德經》稱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

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河上公注“道性自然，無所法也”。道之本性是自然而然，

以“無為”為法則。道化生萬物，皆自然無為而生，不受任何外物所制約。所以，

“道法自然”說就是主張天、地、人三者之間自然共生，共同遵循“自然”法則

的天人和諧。  
 
我們認為，道法自然的和諧原則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內

容。  
 
第一，人與自然萬物都是“道”的化生，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原則。道教

認為，天地萬物都是由“道”所化生，因而“一切有形，皆含道性”。“道”的

本性是自然無為的，能化生萬物，即自然之道是貫通天、地、人的，“天地”又

遵循自然之道，人也遵循自然之道，天地與人皆合于自然之道，萬物都是按照

“道”賦予它的秉性，有自然生存、發展的權利，人類沒有權利，也沒有任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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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去干擾它，更不應該隨意對它進行傷害或殺戮。所謂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人

應該與天地合其德，對萬物“利而不害”，輔助萬物自然生長。這就是人與自然

和諧共生的基本原則，是人類任何人、任何時候都不能破壞的。那麼如何才能做

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呢？老子認為，人要效法天、效法地、效法道，遵循道的自

然法則，進而達到和諧共生的目的。葛洪《抱樸子內篇》稱：“天道無為，任物

自然，無親無疏，無彼無此也”。③這裡所說的“任物自然”，就是要人們遵循

客觀規律，順乎無為之天道，與一切外物和諧共生，以獲得人與自然在整體上的

和諧。  
 
第二，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，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原則。道教

認為，人與自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，應該互相尊重、和諧共處。《黃帝陰符經》

稱：“天地萬物之盜，萬物人之盜，人萬物之盜，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”。④可

見，人與自然的共生、共存，是天道自然的法則，自然則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

發展的必要條件。《太平經》又稱：“天氣悅下，地氣悅上，二氣相通而為中和

之氣，相受共養萬物，無複有害，故曰太平。天地中和同心，共生萬物；男女同

心而生子；父母子三人同心，共成一家。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國。”⑤也就是說，

自然界的萬物只有和諧相處，才能共生共長，這是亙古不變的自然規律。道教還

認為，人是道的中和之氣所化生，是萬物之中最有靈氣、最有智慧的物類。因此，

把人放在“萬物之師長”的位置，為“理萬物之長”。也就是說，人負有管理和

愛護萬物的職責，人應該“助天生物”、“助地養形”，使自然更加完美，人與

自然更加和諧。  
 
第三，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的，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原則。道教從“天人

合一”的整體觀念出發，十分重視人對環境的依賴關係。道教認為，維護整個自

然界的和諧與安寧，是人類本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，要保持人與自然的

和諧統一，就要確保天地的平安。《太平經》說：“夫人命乃在天地，欲安者，

乃當先安其天地，然後可得長安也。”就是告訴人們，人安身立命於天地間，要

想得到好的生存和發展，必須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得到和諧安寧，然後人類才

能長久安寧。而“安天地”，就是要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，按照自然規律去辦事，

達到與自然的和諧。因此，《陰符經》開篇就提出：“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

矣”。所謂“觀天之道”，就是要認識自然規律，“執天之行”就是要掌握和利

用自然規律，人與自然和諧的根本就在於此。只有懂得自然規律，掌握自然規律，

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規律，從而不違背自然規律，這樣才能真正達到人與自然的

和諧。  
 
 
 
 
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 - 丁常雲  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 — 道教關於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與追求 

 
頁 3 



三、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  
 
道教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包含了人與自然的和諧，講“道法自然”就是不要破壞

自然界以及自然萬物的和諧。《太平經》認為，太陽、太陰、中和三氣和諧而化

生萬物，因此在自然界中，太陽、太陰、中和三氣缺一不可。《太平經》稱：“太

陽、太陰、中和三氣共為理，更相感動”，“故純行陽，則地不肯盡成；純行陰，

則天不肯盡生。當合三統，陰陽相得，乃和在中也。古者聖人致太平，皆求天地

中和之心，一氣不通，百事乖錯”。⑥只有陰陽二氣的相互和諧產生中和之氣，

並共同生養萬物，才能有自然界的太平。《太平經》還說：“三氣合併為太和之

氣，太和即出太平之氣。斷絕此三氣，一氣絕不達，太和不至，太平不出。陰陽

者，要在中和。中和氣得，萬物滋生，人民和調。”⑦這裡的“太和”，即為“太

陰、太陽、中和”三氣的和諧，“太平”則指三氣和諧而達到平衡，即自然界生

態平衡。《太平經》還進一步指出，人是自然萬物的一部分，也是自然中和之氣

所生，即“天、地、人本同一元氣，分為三體”。又說：“天、地、人民萬物，

本共治一事，善則俱樂，凶則俱苦，故同尤也。”⑧也就是說，天、地、人同為

自然界中一部分，本身就有著共生共榮的關係，因此必須要互相尊重、和諧共處。

由此可見，道教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非常重視自然界萬物的和諧，尤其是重視人

與自然之間的和諧。  
 
道教又是一種“以人為本”的宗教，其關於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諧理念，幾乎貫穿

在道教思想的各個方面，如在自身修養方面，道教以求得人身的和諧再向外延伸

至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諧境界。道教認為，人首先由自身內在的和諧為初始基礎而

發散開來，進而以人類生存命運為主線和內容，更多的還在於關注人與人以及人

與天地自然之間的和諧。因為道教修煉所強調的是自身的和諧，追求的則是與道

合真、長生久視。而道教自身的和諧也是離不開社會的和諧，只有自然萬物的和

諧，才會有道教自身的和諧。還有如道教的建築環境也符合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諧

理念，我們所看到的道教宮觀，無論是在都市、城鎮，還是在山林之中，都十分

注意殿宇建築之間的協調，注意與周邊環境之間的協調。尤其是道教山林之中的

道觀，歷代道教徒都能自覺綠化造林、美化周邊環境，所以道觀內外蒼松翠柏、

綠樹成蔭、植被青翠，則是道教對自然的關愛和保護的具體體現。都市中的道觀，

雖然處於鬧市紅塵之中，但仍然是世人公認的清心宜人的淨土，環境優美的淨

地。因為，道教認為，天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，自然萬物是人類的朋友，也

是人類生存必須的條件，如果沒有自然萬物與人和諧共生，人類也不可能獨立存

在下去。這是自然萬物生存和發展的規律，也是道教“天人合一”和諧理念的具

體體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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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道教從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諧理念出發，強調“天人合一”共為一體，人與

自然萬物的生存是休戚相關的，要求人類必須認識自然、順應自然，一切按自然

規律行事。既然人與天地萬物共存於同一個地球之中，又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

體，那麼人為萬物之靈，就有責任和義務協調關照人與宇宙、天地、自然萬物之

間的關係，應該積極主動地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宇宙空間和自然界之祥和。因

此，道教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諧理念，不僅是人類社會今天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，

而且應該是未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永恆的精神和理念。  
 
 
四、人與自然關係的新思考  
  
 
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，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發展變化，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

主義偉大事業採取的重大戰略舉措。在和諧社會的整體架構中，人與自然和諧相

處是一個重要環節。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，進而達到生產發展，生活富裕，

生態良好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實現自然觀念、價值觀念、倫理觀念和生產觀念的

轉變。  
 
第一，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上，要實現自然觀念的轉變。傳統的自然觀念是建立

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對抗的基礎上，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征服自然

的過程，人類物質生活要提高，就得不斷向自然索取；索取的越多，物質財富就

越豐富，物質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。這種觀念必然導致人類對自然無窮無盡地掠

奪，使可利用資源日益枯竭，生態環境日趨惡化。事實上，大自然是承載人類文

明大廈的基石，是人類社會產生發展的基礎。道教從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出發，

自然界中的萬物都是一個相互影響、有機聯繫的整體。人類從來就處在生態系統

之中，而不是置身其外。因此，要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，我們就應當懂得尊

重和保護自然，對自然的索取也必須保持一種理性的節制，也就是說，我們必須

要實現自然觀念的轉變。  
 
第二，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上，要實現價值觀念的轉變。在工業社會中，由於生

產能力迅速提高，物質財富激增，有時形成了“供過於求”的虛假現象，消費主

義和享樂主義的價值觀也因此大行其道。這種價值觀把人們精神上的滿足完全構

築在物質消費基礎上，實際上是把人的尊嚴和價值與消費畫等號，消解著人們應

有的人文精神。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，要求我們樹

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，將個人的價值體現在為祖國和人民的奉獻之中，融入國家

和民族的偉大事業中；將自身的幸福體現在和諧消費之中，尋找消費行為與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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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的平衡點，用人類社會應有的道德理性和道教倫理道德去約束無限（轉下頁）

（接上頁）消費的欲望，這就需要我們必須實現價值觀念的轉變。  
 
第三，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上，要實現倫理觀念的轉變。一般來說，任何社會形

態都有與之相適應的倫理支援系統。傳統倫理觀念所指向的是人與人、個人與社

會之間的關係，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。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，實現人與

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，就要求我們把倫理的指向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係，要求我

們尊重自然，愛護自然環境，確立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新的倫理觀念。  
 
第四，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上，要實現生產觀念的轉變。和諧社會是以自我身心、

人與人、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為特徵的社會，支援和諧社會的生產觀念應當是：

人類在認識自然、尊重自然、保護自然和博愛萬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，使人類與

自然萬物在高度和諧統一中相互轉換物質和能量，最終實現人類與整個自然生態

系統的和諧發展。  
 
綜上所述，道教對於社會和諧的追求是積極向上的，也是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，

無論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諧理念，還是“道法自然”的和諧法則，都是社會所需

要提倡和弘揚的。特別是道教關於“人與自然和諧”的思想，對於當前構建社會

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。  
 
注：  
  
 
①④《黃帝陰符經》，《道藏》第１冊，８２１頁。上海書店，１９８８年版。  
②王明《太平經合校》，第２０３頁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０年版。  
③王明《抱樸子內篇校釋》，第１３６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。  
⑤《太平經》卷三，《道藏》，第２４冊，３２４頁。  
⑥⑦王明《太平經合校》，第１８至３４卷《神訣書》，第１８頁，第１９頁。  
⑧王明《太平經合校》，第５３卷，第２００頁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０年版。  
 
 
（作者單位：上海欽賜抑殿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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